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州海关

行政处罚决定书

杭台关缉违字〔2022〕0020号 

台州市黄岩汉威塑料模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熊明成，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新前街道民兴路168号，联系电话：0576-84352366

2022年3月23日，台州海关稽查科对台州市黄岩汉威塑料模具有限公司开展专项稽查发现

，当事人单位所有的一台规格型号为“五轴天车式高速龙门加工中心G2520-5L”的减免税设备

抵押给了远东宏信普惠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当事人单位上述行为并未向台州海关申请

审批同意。经查，2020年6月23日，当事人单位从台湾免税进口一台“五轴天车式高速龙门加

工中心”，设备单价为405万元人民币，属于海关监管货物。当事人单位由于资金压力，于

2021年2月26日，与远东宏信普惠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达成融资租赁协议，当事人单位

向远东公司转让该设备所有权，远东公司向当事人单位给付330万元（其中30万元作为保证金

留存远东公司账户）融资价款，并以售后回租的形式将该设备租给当事人单位，租赁合同为

2年24期，当事人单位需要按期向远东公司支付租金155450元，共计租金3730800元用以偿还融

资价款，并为远东公司就该设备办理抵押登记。约定全部清偿债务后，远东公司再以1000元作

为设备购置款将该设备转让给当事人单位。至2022年4月，当事人单位已向远东公司支付14期

租金共计2176300元。2022年3月23日，台州海关发现了当事人单位涉嫌擅自抵押该减免税设备

，当事人单位遂将剩余债务一次性清偿，向远东公司取得该设备所有权并解除了抵押登记。期

间，当事人单位实际占有该设备，用于加工汽车类模具。5月27日，经台州海关税收管理科核

定，该设备在违规行为发生日的计税价格为3155133.33元，应缴关税129135.10元，应缴增值税

410167.33元。

          据调查，融资租赁合同双方订立合同时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

以上行为有线索移交单、计核证明书、稽查通知书、业务联系函、免税证明申请表、福

利发展的内外资确认书、免税申请表、设备照片、当事人提供的情况说明、进出口货物报关单

及合同、发票等、网银转账汇款单、增值税电子发票、所有权转让协议、售后回租协议、抵押

合同、人行征信动产担保登记证明、所有权转让证书、租赁报价方案、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

委托书、胡苏蕾询问笔录、王金满查问笔录为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

下行政处罚：

科处罚款人民币7万元整。并责令办结海关手续。

当事人应当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

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履行上述处罚决定。

当事人不服本处罚决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可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中华人

民共和国杭州海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法院提起诉讼。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九十三

条之规定，当事人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可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

数额不超出罚款数额；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海关可以将扣留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依法变价抵缴，或者以当事人提供的保证金抵缴



；也可以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行政强制执行方式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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